研究所新生住宿申請辦法暨作業流程

1.申請對象：研究所碩（博）士新生（除設籍基隆市以外），患有法定傳染病（需隔離治療者），或嚴重精神病者未完成治療前，不得申請住宿。
2.申請方式：一律由網路申請，請至學生宿舍管理系統首頁（http://studorm.ntou.edu.tw）提出申請，申請作業流程如下。


















3.申請時間表如下，相關注意事項如第4至10項所述。
	申請項目
	申請時間
	申請資格
	檢附表件
	備註

	保留床位
	97.07.11
(上午9:00)
~97.07.18
(下午5:00)
	研究所碩（博）士新生
1.身心障礙學生
2.低收入戶(領有低收入戶證明文件者)

3.僑生、外籍生
4.原住民

5.特殊個案(專案核准者）
	(1) 身心障礙學生→請檢具身心障礙手冊（影本）。

(2) 低收入戶學生→請檢具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（影本），不受理清寒證明影本。

(3) 原住民→檢具三個月內之戶籍謄本。

(4) 特殊個案→需附專案簽核文件。
	於申請期限內檢附表件繳交或郵寄至住輔組，以申請保留床位，逾期視同放棄申請（以郵寄方式繳交檢附表件者，需於97年7月18日下午五時前寄達住輔組，逾時不予受理）。

	新生抽籤
	97.08.11
(上午9:00)
~97.08.15
(下午4:00)
	研究所碩（博）士新生（設籍基隆市除外）
	無
	新生抽籤床位數，將視保留床位申請獲准後另行公告。


4.申請保留床位獲准者，將於97.08.08在學生宿舍管理系統中公告，請同學自行至學生宿舍管理系統查詢，不另行通知。
5.有申請而未獲准保留床位者，請於97.08.11~97.08.15上網參加新生抽籤住宿申請。

6.宿舍申請分配均採用電子郵件與同學聯繫，請至學生宿舍首頁填妥基本資料表，未及時登記或登記錯誤而延誤宿舍申請者，請自行負責。
7.中籤結果將於97.08.15公告於學生宿舍管理系統，床位安排結果將於97.08.21公告（請以學號、密碼登入後查詢）。

8.抽中後如欲放棄床位者，限於97.08.15（下午6:00）～97.08.18（上午12:00）止辦理（辦理方式：登入學生宿舍管理系統後，點選「取消申請」），未於期限內申請放棄者，不得參加下一學年度抽籤。

9.繳費方式及繳費期限：繳費單一律請自行上網列印，並至全省第一銀行繳費或以ATM轉帳。繳費單列印及繳費期限為97年8月22日至97年9月5日下午3:30止。中籤者於進住時需繳驗身分證、住宿契約書（請住宿同學詳閱），住宿契約書簽章後於報到進住時繳交宿舍輔導人員。

10.以就學貸款繳宿舍費的同學請注意：

請於宿舍申請操作說明「步驟六」申請表中之就學貸款欄位中務必勾選「是」，凡勾選需辦理就學貸款之同學，需於97年9月5日前至本校就學貸款系統中完成填報手續，未於期限內完成填報手續者，視同放棄住宿，床位開放他人遞補。

繳驗身份證、住宿契約書、指紋門禁登記、繳交保證金以完成進住手續





97.09.05~97.09.07





97.09.05~97.09.07





繳費完成後於宿舍開放時搬入宿舍





上網自行列印繳費單並辦理繳費或貸款





97.08.22~97.09.05(下午3:30)止








97.08.22~97.09.05





上網查詢床位





97.08.15(下午6:00)~97.08.18(中午12:00)





放棄中籤資格申請時間





97.08.03（下午5:00）


97.08.13（下午5:00）





公告核准保留床位


公告抽籤結果





宿舍網路抽籤申請


97.08.11(上午9:00)~97.08.15(下午4:00)止





網路申請保留床位並檢附證明表件


97.7.11(上午9:00)~97.07.18(下午4:00)止








